
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专项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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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督查工作经费的使用管理，增强专项工作经费推进督查工作的实效性，提高专项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保专项工作经费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专项工作经费的预算管理、资金拨付，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负责确定专项工作经费的年度使用方向和使用重点，并对经费使用计划进行监督检查。
[bookmark: I6546899][bookmark: 4]第二章资金管理
第四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机构是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对专项经费进行管理。
[bookmark: 5][bookmark: I6546900]第五条  专项工作经费实行“统一核算、专项使用”的管理模式，确保该项工作经费专款专用。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允许和规定的项目，不得改变用途。
第六条  专项经费实行报账制度，支出票据先由经手、证明人签字、单位一把手核对签字，再由分管财务领导签字后，交出纳审核票据。相关支出票据及时传递到会计处进行相关会计核算。
第三章资金用途和审批
[bookmark: I6546902][bookmark: 6]第七条  专项经费的用途范围：在全区全面推广网格化工作，确保网格化管理工作稳步推进。切实用网格化管理思维推进工作，加强调度协调、用心办好群众的事、主动担当作为、高效运转工作格局。推进我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进一步规范网格员管理工作，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改善民生民利，提升老百姓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全面深入推进我区城乡社区(村)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有序规范网格化服务管理入格事项的准入、变更及退出管理，促进形成全区上下各单位各部门协调联动、高效运行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格局，实现平台之外无派单，网格之外无考核。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突出亮点，总结工作成效，不断完善网格化工作运转机制，规范网格员工作任务流程，建立一套规范化工作流程、规章制度，全面提升我区网格化社会治理水平。
[bookmark: 7][bookmark: I6546903]第四章资金监督
第八条  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专项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拨付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后，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严格按照审批后的经费使用计划予以支付，并加强专项工作经费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专项工作经费使用管理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同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挤占、挪用专项经费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罚，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区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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